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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  決  
 
前 言  
 
1 .  新 界 屯 門 小 坑 村  ( “ 該 村 ” )  是 屋 宇 署 就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僭

建 物 按 照 2 0 1 2 年 4 月 1 日 開 始 實 施 的 加 強 執 法 策 略 下，Vi l l a g e  
b y  Vi l l a g e  S u r v e y  2 0 1 4 逐 村 進 行 大 規 模 清 拆 行 動  ( “該 行 動 ” )  首
輪 取 締 目 標 的 村 落 之 一。新 界 屯 門 小 坑 村 塘 亨 路 4 1 號 兆 安 花 園

7 座  ( “該 樓 宇 ” )  是 該 行 動 的 目 標 樓 宇 之 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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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屋 宇 署 於 2 0 1 4 年 6 月 2 6 日 發 信 予 相 關 的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居 民 代

表 ， 告 知 該 樓 宇 已 被 列 為 目 標 樓 宇 之 一 ， 屋 宇 署 已 委 任 測 建 行

有 限 公 司  ( “合 約 顧 問 ” )， 就 該 村 進 行 該 行 動 的 勘 測 及 有 關 法 定

命 令 的 行 政 工 作 提 供 服 務 。 勘 測 的 範 圍 會 主 要 集 中 樓 高 四 層 或

以 上 的 村 屋 ， 覆 蓋 天 台 面 積 超 過 一 半 的 圍 封 式 天 台 僭 建 物 ， 及

由 違 例 建 築 物 伸 建 的 違 例 伸 建 物 等 ； 屋 宇 署 亦 於 2 0 1 4 年 9 月 1
日 ， 發 信 予 該 村 的 業 主 ／ 佔 用 人 ， 通 知 業 主 ／ 佔 用 人 屋 宇 署 已

委 任 合 約 顧 問 就 該 村 進 行 該 行 動 的 勘 測 及 有 關 法 定 命 令 的 行 政

工 作 提 供 服 務 ， 勘 測 的 範 圍 會 主 要 集 中 樓 高 四 層 或 以 上 的 村

屋 ， 覆 蓋 天 台 面 積 超 過 一 半 的 圍 封 式 天 台 僭 建 物 ， 及 由 違 例 建

築 物 伸 建 的 違 例 伸 建 物 等；屋 宇 署 於 2 0 1 4 年 9 月 1 日 的 信 函 內

亦 同 時 夾 附 合 約 顧 問 的 信 函 ， 告 知 該 業 主 ／ 佔 用 人 ， 合 約 顧 問

會 攜 帶 工 作 證 進 村 執 行 勘 察 。  
 

3 .  2 0 1 5 年 6 月 1 0 日，合 約 顧 問 的 人 員 在 該 村 進 行 勘 察，發 現 該 樓

宇 2 字 樓 連 露 台 及 天 台  ( “該 處 所 ” )  的 天 台 有 以 下 違 建 工 程 ： 以

鐵 材 、 玻 璃 或 其 他 材 料 建 造 及 圍 封 的 天 台 搭 建 物 ， 其 覆 蓋 面 積

多 於 主 體 建 築 物 有 蓋 面 積 的 一 半  ( “該 違 建 工 程 ” )。  
 

4 .  屋 宇 署 於 2 0 1 5 年 6 月 8 日 接 獲 地 政 專 員 ／ 屯 門 的 便 箋 通 知，指

該 違 建 工 程 並 無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，又 由 於 該 違 建 工 程 違 反 了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 (第 1 2 1 章 )，因 此 不 會 獲 補 發 具 追 溯

力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。  
 

5 .  2 0 1 5 年 11 月 2 3 日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 1 2 3
章 ) 第 2 4 ( 1 ) 條 ， 向 該 處 所 的 業 主 送 達 命 令

V V S / G 1 2 / 1 0 0 2 3 3 / 1 5 / N T 號  ( “該 命 令 ” )， 着 令 拆 除 該 違 建 工 程 ，

且 須 達 到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滿 意 的 程 度 。  
 

6 .  2 0 1 5 年 1 2 月 11 日 ， 上 訴 人 呈 交 反 對 該 命 令 的 上 訴 通 知 及 詳 情

陳 述 書 。  
 
 
上 訴 理 由  
 
7 .  上 訴 人 在 其 上 訴 詳 情 陳 述 書 及 補 充 資 料 提 出 以 下 上 訴 理 由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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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上 訴 人 對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一 無 所 知 ， 因 見 到 大 部 份 村 屋 天

台 都 有 搭 建 物 存 在 ， 直 覺 上 認 為 在 村 屋 天 台 加 建 搭 建 物 是

村 屋 的 特 色 及 特 權 。 在 2 0 1 0 年 之 前 ， 上 訴 人 從 未 見 有 關 政

府 部 門 作 出 勸 喻 及 宣 傳 在 村 屋 天 台 加 建 搭 建 物 是 違 法 ， 故

被 誤 導 認 為 在 該 處 所 的 天 台 搭 建 物 是 合 法 。  
 
( b )  上 訴 人 已 依 照 政 府 電 視 宣 傳 影 片 在 2 0 1 2 年 1 2 月 2 7 日 申 報

在 該 處 所 的 天 台 搭 建 物 但 不 被 接 納 。 上 訴 人 希 望 能 補 回 申

報 。  
 
( c )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1 4 條 及 第 2 4 ( 1 )條 向

上 訴 人 發 出 該 命 令 是 不 合 理，因 該 樓 宇 是 受 地 政 總 署 及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 所 監 管 。  
 
( d )  在 該 處 所 的 天 台 搭 建 物 並 無 即 時 危 險 及 沒 有 佔 用 政 府 土 地

和 第 三 者 土 地 ， 該 天 台 加 建 搭 建 物 是 充 分 利 用 土 地 和 是 適

意 設 施 ， 大 大 降 低 三 樓 之 室 溫 ， 符 合 環 保 ， 減 少 用 電 及 有

助 碳 排 放 。  
 
( e )  上 訴 人 兒 子 有 1 7 年 建 築 經 驗 並 與 上 訴 人 在 該 處 所 同 住 ， 可

為 上 訴 人 監 察 及 確 保 在 該 處 所 的 天 台 搭 建 物 安 全 。  
 
 
應 訴 人 回 應  
 
8 .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就 這 宗 上 訴 及 就 上 訴 人 於 詳 情 陳 述 書 所 載 的 上 訴

理 據 作 出 以 下 回 應 ：  
 

( a )  根 據 以 下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2 條 的 定 義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為 建

築 工 程 ：  
 

“建 築 工 程 ”包 括 任 何 種 類 的 建 築 物 建 造 工 程 、 地 盤 平 整 工

程、附 表 所 列 地 區 內 的 土 地 勘 測、基 礎 工 程、修 葺、拆 卸 、

改 動、加 建，以 及 各 類 建 築 作 業，此 外，亦 包 括 排 水 工 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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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第 3 條 的 規 定，在 不 抵

觸 該 條 例 第 I I I 部 的 條 文 下 ，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適 用 於 新 界 地

區 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 第 I I I 部 第 4 條 的

規 定 ，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可 就 新 界 的 任 何 建 築 工 程 發 出 豁 免 證

明 書 ； 而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 第 I I I 部 第 7
條 的 規 定 ， 獲 發 出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建 築 工 程 將 不 受 《 建 築 物

條 例 》 的 若 干 條 文 (包 括 第 1 4 條 )所 規 管 。  
 
( c )  地 政 專 員 ／ 屯 門 於 2 0 1 5 年 6 月 8 日 發 出 便 箋 通 知 屋 宇 署 ，

指 出 該 違 建 工 程 並 無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， 又 由 於 該 違 建 工 程

並 不 符 合 現 行 租 契 條 件，且 違 反 了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
條 例 》 的 豁 免 條 件 ， 因 此 不 會 獲 補 發 具 追 溯 力 的 證 明 書 。

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第 3、 4 及 7 條 的 規 定 ，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1 4 條 適 用 於 沒 有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違 建

工 程 。  
 
( d )  該 違 建 工 程 並 不 屬 於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4 1 ( 3 )、 第 4 1 ( 3 B )和

第 4 1 ( 3 C )條 所 指 的 豁 免 工 程 ， 因 此 須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第 1 4 ( 1 )條 取 得 批 准 和 同 意 ； 屋 宇 署 並 無 有 關 該 違 建 工 程 已

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1 4 ( 1 )條 取 得 批 准 和 同 意 的 記 錄 。  
 
( e )  由 於 該 違 建 工 程 並 無 按 照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1 4 ( 1 )條 的 規 定，

取 得 批 准 或 同 意 ， 故 屬 違 例 。  
 
( f )  就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僭 建 物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於 2 0 11 年

11 月 公 布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僭 建 物 執 法 策 略 ， 並 按 照 2 0 1 2
年 4 月 1 日 開 始 實 施 的 加 強 執 法 策 略 處 理 。 屋 宇 署 於 2 0 1 2
年 4 月 發 出 名 為 「 無 僭 建 村 屋  安 居 又 幸 福 」 的 簡 介  ( “該
簡 介 ” )。正 如 該 簡 介 標 題「 對 新 界 村 屋 僭 建 物 執 法 的 具 體 安

排 」 部 分 的 第 1 段 解 釋 ， 屋 宇 署 會 維 持 一 貫 做 法 ， 對 生 命

財 產 明 顯 構 成 威 脅 或 迫 切 危 險 的 僭 建 物 、 正 在 施 工 的 違 例

建 築 工 程 及 新 建 的 僭 建 物 即 時 執 法，予 以 取 締  (註：新 建 的

僭 建 物 是 指 於 2 0 11 年 6 月 2 8 日 或 以 後 建 成 的 僭 建 物 。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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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該 簡 介 第 2 段 亦 說 明 ， 就 其 他 現 存 而 沒 有 迫 切 危 險 的 僭 建

物 ， 屋 宇 署 會 首 先 針 對 違 例 情 況 嚴 重 和 對 樓 宇 安 全 具 較 高

潛 在 風 險 的 僭 建 物 ， 即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， 積 極 採 取 優 先 取 締

工 作 。 這 些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， 主 要 包 括 樓 高 四 層 或 以 上 的 村

屋 、 未 有 取 得 地 政 總 署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又 沒 有 獲 得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事 先 批 准 圖 則 和 同 意 興 建 的 屋 宇 、 覆 蓋 天 台 面 積 超 過

一 半 的 圍 封 式 天 台 建 築 物 及 由 違 例 建 築 物 伸 建 的 僭 建 物

等。屋 宇 署 樓 宇 部 手 冊 第 I I 部 第 6 條 第 3 7 號 指 令 第 9 段 亦

進 一 步 解 釋 屋 宇 署 會 以 大 規 模 行 動 逐 一 勘 察 各 條 鄉 村 以 鑑

定 違 例 情 況 嚴 重 和 對 現 存 樓 宇 具 較 高 潛 在 風 險 的 現 存 僭 建

物 為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作 優 先 取 締 行 動 。  
 
( h )  新 界 屯 門 小 坑 村 為 屋 宇 署 2 0 1 4 年 該 行 動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村 落

之 一 。 屋 宇 署 委 任 的 合 約 顧 問 人 員 曾 於 2 0 1 5 年 6 月 1 0 日

到 該 處 所 外 圍 進 行 視 察 ， 發 現 該 違 建 工 程 屬 於 上 述 覆 蓋 天

台 面 積 超 過 一 半 的 圍 封 式 天 台 建 築 物 ； 根 據 地 政 專 員 ／ 屯

門 的 便 箋 通 知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並 無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

用 )條 例 》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， 亦 不 會 獲 補 發 具 追 溯 力 的 豁 免

證 明 書 ， 而 該 違 建 工 程 亦 未 有 按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事 先 取 得

本 署 的 批 准 及 同 意 ， 故 屬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的 僭 建 物 ， 會 在 逐

村 進 行 大 規 模 清 拆 行 動 中 即 時 取 締 ， 因 此 屋 宇 署 對 其 發 出

上 述 的 清 拆 命 令 。  
 
( i ) 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適 用 於 該 樓 宇 的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。 該 簡 介 亦

已 指 出 ：「 一 般 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， 是 在 興 建 時 因 按 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內 所 指 明 的 高 度 和 有 蓋 面 積 上 限

等 豁 免 ／ 條 件 設 計 和 建 造 而 獲 得 豁 免 ， 例 如 新 房 屋 不 得 超

過 3 層 高，並 且 高 度 不 超 過 8 . 2 3 米  (約 2 7 呎 )，而 有 蓋 面 積

不 超 逾 6 5 . 0 3 平 方 米  (約 7 0 0 平 方 呎 )。任 何 導 致 這 些 屋 宇 超

逾 這 些 指 定 高 度 和 有 蓋 面 積 等 的 加 建 、 改 建 或 小 型 工 程 ，

都 足 以 令 有 關 豁 免 失 效 ， 不 僅 令 這 些 加 建 、 改 建 或 小 型 工

程 成 為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 (僭 建 物 )， 更 使 所 涉 的 新 界 豁 免 管 制

屋 宇 變 成 違 例 建 築 物 。 」。 此 外 ， 地 政 專 員 ／ 屯 門 於 2 0 1 5
年 6 月 8 日 通 知 屋 宇 署 ， 地 政 總 署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新 界

適 用 )條 例 》於 1 9 9 4 年 8 月 5 日 就 該 樓 宇 發 出 豁 免 證 明 書 ，

並 於 同 日 發 出 的 建 屋 牌 照 編 號 1 0 4 2， 指 明 該 樓 宇 的 高 度 不

可 超 過 8 . 2 3 米 及 有 蓋 面 積 不 可 超 過 6 5 . 0 3 平 方 米 。 屋 宇 落

成 後 ， 地 政 總 署 於 1 9 9 6 年 2 月 1 日 向 該 樓 宇 發 出 合 格 證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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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 (即 滿 意 紙 )， 確 定 該 樓 宇 符 合 相 關 規 定 。 地 政 總 署 所 發

出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， 並 不 包 括 該 處 所 天 台 的 搭 建 物 。 地 政 專

員 ／ 屯 門 表 示 位 於 該 處 所 的 天 台 搭 建 物 並 無 獲 發 豁 免 證 明

書 ， 亦 不 會 獲 補 發 具 追 溯 力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。  
 
( j )  該 簡 介 已 對 “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僭 建 物 申 報 計 劃 ”  ( “申 報 計

劃 ” )  作 出 介 紹：「 為 防 止 有 其 他 新 僭 建 物 的 出 現 及 為 保 障 村

屋 的 樓 宇 結 構 安 全，現 有 新 界 村 屋 僭 建 物 的 業 主，須 就 2 0 11
年 6 月 2 8 日 前 已 建 成 ， 並 屬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以 外 而 屋 宇 署 於

該 日 前 亦 未 有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的 現 存 僭 建 物 向 屋 宇 署 提 交 資

料 ， 包 括 有 關 僭 建 物 的 相 片 、 描 述 、 大 小 和 建 成 日 期 ， 進

行 申 報 ， 並 每 五 年 進 行 一 次 構 築 物 安 全 檢 驗 。 僭 建 物 申 報

計 劃 於 2 0 1 2 年 4 月 1 日 開 始，至 2 0 1 2 年 1 2 月 3 1 日 截 止。」。

由 於 該 違 建 工 程 是 覆 蓋 天 台 面 積 超 過 一 半 的 圍 封 式 天 台 搭

建 物 ， 屬 違 例 情 況 嚴 重 和 對 樓 宇 安 全 具 較 高 潛 在 風 險 的 僭

建 物 ， 即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； 因 此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並 不 符 合 資 格

參 加 申 報 計 劃 。 而 按 申 報 計 劃 規 定 ， 屋 宇 署 不 會 接 納 屬 首

輪 取 締 目 標 的 違 建 工 程 參 加 申 報 計 劃。上 訴 人 於 2 0 1 2 年 1 2
月 2 7 日 就 該 天 台 違 建 工 程 及 其 他 違 建 工 程 向 屋 宇 署 遞 交 的

僭 建 物 申 報 表  (申 報 紀 錄 編 號 ︰ R S - 1 3 7 3 1 )， 因 資 料 不 足 及

有 錯 誤 ， 屋 宇 署 於 2 0 1 4 年 4 月 2 3 日 發 信 要 求 上 訴 人 於 信

件 發 出 日 期 起 計 一 個 月 內 ， 即 2 0 1 4 年 5 月 2 3 日 或 以 前 ，

提 交 補 充 及 更 正 資 料，然 而，上 訴 人 並 沒 有 在 限 期 前 回 覆 。

因 此 ， 屋 宇 署 於 2 0 1 5 年 5 月 2 6 日 發 信 告 知 上 訴 人 ， 屋 宇

署 認 為 上 訴 人 無 意 參 加 有 關 申 報 計 劃 。  
 
( k ) 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適 用 於 該 樓 宇 的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， 且 該 違 建

工 程 已 令 有 關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的 豁 免 失 效 。

此 外 ， 地 政 專 員 ／ 屯 門 於 2 0 1 5 年 6 月 8 日 通 知 屋 宇 署 ， 地

政 專 員 ／ 屯 門 表 示 位 於 該 處 所 的 天 台 搭 建 物 並 無 獲 發 豁 免

證 明 書 ， 亦 不 會 獲 補 發 具 追 溯 力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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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l )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於 2 0 11 年 11 月 公 布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僭

建 物 執 法 策 略 ， 該 簡 介 亦 已 介 紹 「 對 新 界 村 屋 僭 建 物 執 法

的 具 體 安 排 」且 根 據 屋 宇 署 樓 宇 部 手 冊 第 I I 部 第 6 條 第 3 7
號 指 令 第 9 段 內 進 一 步 解 釋 有 關 大 規 模 行 動 ：「 屋 宇 署 根 據

上 述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僭 建 物 執 法 策 略 ， 透 過 逐 一 巡 查 各

條 鄉 村 的 大 規 模 行 動 辨 識 屬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的 違 建 工 程 ， 並

採 取 優 先 取 締 行 動 」。 由 於 該 樓 宇 是 該 行 動 的 目 標 村 落 之

一 ， 屋 宇 署 委 聘 合 約 顧 問 對 包 括 該 樓 宇 的 村 落 進 行 大 規 模

勘 測 行 動 ， 以 辨 識 屬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的 違 建 工 程 。 合 約 顧 問

在 現 場 四 周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檢 閱 由 地 政 總 署 提 供 的 航 空 照

片 ， 確 定 該 樓 宇 有 覆 蓋 天 台 面 積 超 過 一 半 的 圍 封 式 天 台 搭

建 物 ， 該 搭 建 物 屬 首 輪 取 締 目 標 ， 且 並 不 屬 於 該 簡 介 內 所

述 可 裝 設 的 小 型 環 保 及 適 意 設 施 。 按 現 行 執 法 策 略 ， 須 優

先 取 締。因 此，屋 宇 署 在 該 行 動 中 向 該 處 所 業 主 發 出 命 令 ，

着 令 清 拆 該 違 建 工 程 。  
 
( m )  上 訴 人 指 出 其 兒 子 具 多 年 建 築 經 驗 ， 該 可 為 上 訴 人 解 釋 僭

建 物 的 危 險 性 ， 協 助 上 訴 人 安 排 所 需 的 清 拆 工 程 ， 而 不 是

把 違 例 的 僭 建 物 保 留 。 且 屋 宇 署 亦 於 信 件 中 列 出 負 責 個 案

的 職 員 聯 絡 電 話 ， 方 便 諮 詢 。 上 訴 人 可 就 申 報 計 劃 及 相 關

事 宜 向 有 關 職 員 作 出 查 詢 。  
 
( n )  上 訴 人 既 為 上 址 的 業 主 ， 便 有 責 任 清 拆 該 違 建 工 程 ， 將 樓

宇 受 該 違 建 工 程 影 響 的 部 分 恢 復 原 狀 。  
 
 
初 步 聆 訊  
 
9 .  於 2 0 1 7 年 1 0 月 2 6 日 的 初 步 聆 訊，上 訴 人 重 申 其 於 上 訴 詳 情 陳

述 書 的 上 訴 理 由 ， 沒 有 進 一 步 補 充 。  
 
 
結 論  
 
1 0 .  在 審 閱 和 考 慮 所 有 文 件 及 理 據 後 ，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認 為 該 違

建 工 程 是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2 條 所 述 的 建 築 工 程 ， 而 由 於 該 違

建 工 程 並 沒 有 按 該 條 例 第 1 4 ( 1 )條 取 得 屋 宇 署 的 批 准 和 同 意 而

加 以 興 建 ， 因 此 該 違 建 工 程 事 實 上 是 非 法 建 築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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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認 為 應 訴 人 在 此 個 案 中 已 公 正 合 理 地 行 事 ， 根 據

該 條 例 第 2 4 ( 1 )條 發 出 命 令，而 按 照 應 訴 人 所 公 布 的 政 策，該 違

建 工 程 須 予 以 優 先 採 取 行 動 取 締 。  
 
1 2 .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裁 定 ， 上 訴 人 既 然 作 為 該 處 所 的 業 主 ， 便 有

責 任 清 拆 該 違 建 工 程 ， 把 樓 宇 受 該 違 建 工 程 影 響 的 部 分 恢 復 原

狀 。  
 
1 3 .  基 於 上 述 考 慮 和 分 析 ，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裁 定 並 無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進

行 全 面 聆 訊 ， 因 此 作 出 命 令 駁 回 上 訴 。 同 時 ，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頒

令 上 訴 人 須 支 付 本 上 訴 的 訟 費 。  
 
 

 
 
 
 

[已 簽 署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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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已 簽 署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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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訴 審 裁 小 組  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第 1 2 3 章 )  

 

案 件 編 號  ： 4 5 9 - 2 0 1 5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 
命 令 ／ 通 知 編 號  

： 
V V S / G 1 2 / 1 0 0 2 3 3 / 1 5 / N T  

涉 案 地 址  ： 2 / F  &  T H E  R O O F  O F  B L K .  7  O F  S I L C O N  
G A R D E N ,  S E C T I O N  B  O F  L O T  N O .  1 0 9 9  I N  
D . D .  1 3 2 ,  N O .  4 1  T O N G  H A N G  R O A D ,  T U E N  
M U N ,  N E W  T E R R I T O R I E S  

上 訴 人  ： 陳 雄 基  

應 訴 人  ：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本 命 令 日 期  ： 2 0 1 9 年 1 0 月 8 日  

 
繳 付 訟 費 命 令  

 
  上 述 上 訴 已 被 駁 回 兼 判 上 訴 人 需 付 訟 費 。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經

細 閱 應 訴 人 文 件 日 期 2 0 1 9 年 7 月 9 日 的 信 件，並 在 沒 有 接 獲 上 訴 人

就 應 訴 人 訟 費 命 令 申 請 作 出 書 面 回 應 的 情 況 下 ， 現 命 令 上 訴 人 須 向

應 訴 人 繳 付 的 本 案 訟 費 金 額 為 5 , 3 7 6 . 0 0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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